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名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8日 

發文字號：高餐議(莊)會字第 11211015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議程乙份 

 

開會事由：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開會時間：112 年 9 月 4 日（一）下午 22 時 00 分 

開會地點：Google Meet（代碼：vig-exrq-cga） 

主持人：莊議長坤宇  

聯絡人及電話：周雨晴 0916-778-658 

 

出 席 者：莊議長坤宇、張副議長定甫、王議員玉玲、王議員暄貽、方議員文琪、

林議員育詳、黃議員竣霆、葉議員芷岑、葉議員琇淳、張議員竣恩、

施議員堃壕、詹議員承洋、蔡議員承倢、蕭議員予昌、郭議員心如、

戴議員以琳 

列 席 者：宋會長明蓁、劉副會長承逸、章副會長涵慈、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周秘書長雨晴、洪副秘書長于軒  

副本：學生議會秘書處 

 

備註： 

一、當天會議無提供餐食，會議中可用餐。 

二、若因故不克出席，務必於 112 年 9 月 1 日 23時 59 分前完成  

    請假。 

線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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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議程 

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時  間：112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22 時 00 分 

地  點：Google Ｍeet（代碼：vig-exrq-cga) 

主  席：莊議長坤宇               記錄：洪于軒 

出 席 者：莊議長坤宇、張副議長定甫、王議員玉玲、王議員暄貽、方議員文琪、 

林議員育詳、施議員堃壕、郭議員心如、葉議員芷岑、葉議員琇淳、 

黃議員竣霆、詹議員承洋、張議員竣恩、蔡議員承倢、蕭議員予昌、 

戴議員以琳  

列 席 者：宋會長明蓁、劉副會長承逸、章副會長涵慈、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周秘書長雨晴、洪副秘書長于軒  

壹、 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修訂草案三讀,提請審

議。  

提案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二讀修 

訂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三：茲提出「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新訂條文草 

案三讀，提請審議。 

提案四: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器材租借使用辦法」三修訂草案, 

        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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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壹拾、 散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08 22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五屆 1121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提案人 姓名/劉承逸 單位/本部 職稱/行政副會長 

連署人 宋明蓁、章涵慈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修訂草案三讀，提請

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修訂法規  □新訂法規  □ 人事任命案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修訂草案，

提請審議內容詳如附件一、草案修正表。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附件一     會議名稱：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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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 

三讀修訂草案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會行政中心組織與幹部之任

命： 

一、本會行政中心設置秘書處、   

    人力資源發展暨訓練處、 

    會計處、財務部、學生權益 

    部、新聞部、活動部、社團 

    部、公共關係部等部門處 

    理學生事務，會長得依其  

    政見或需要，調整增減各  

    部門，其存續時間至任期 

    屆滿日為止。 

二、各部門置處、部長一人， 

    應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  

    會同意後任命之，各部門 

    處、部長得因業務需求配 

    置副處、部長一人，組長、  

    組員若干人。 

三、行政中心組織及職權，另 

    訂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行政中心組織與幹部之任

命： 

一、本會行政中心設置秘書、 

    財務、會計、活動、公關、 

    美宣、場器、資訊、學權、 

    社團等行政部門處理學 

    生事務，會長得依其政見 

    或需要，調整增減各部 

    門，其存續時間至任期屆 

    滿日為止。 

二、各部門置處、部長一人， 

    應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  

    會同意後任命之，各部門 

    處、部長得因業務需求配 

    置副處、部長一人，組員  

    若干人。 

三、行政中心組織及職權，另 

    訂定之。 

一、因應近年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穩 

    定化，因此修改各行政部 

    門名稱。 

二、除正副處、部長之外，得   

    因業務需求下設組別，並 

    指派組長。 

第十七條 

本會為順利推展會務，得依實

際需要召開以下會議： 

一、處部長會議：每學期至少 

召開四次，由各部門處部

長進行相關事務報告，有

效推動本會會務。 

二、其他會議：得視需要依不 

    同對象召開，會議結果由  

    秘書處彙整備查。 

第十七條 

本會為順利推展會務，得依實

際需要召開以下會議： 

一、部長會議：每學期至少召  

    開四次，由各部門部長進  

    行相關事務報告，有效推  

    動本會會務。 

二、行政會議：每學期至少召 

    開兩次，由本會全體幹部  

    出(列)席，以凝聚幹部向 

    心，溝通會務意見，並得 

    邀請課外活動指導組師長  

    列席輔導。 

一、相關詞彙進行潤飾。 

二、行政會議考量其實際執行  

    面會遭遇相當多困難，因 

    此以本會定期辦理幹部研 

    習凝聚向心力，並且以處 

    部門會議與學生議會例會   

    代替其溝通會務議意見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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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會議：得視需要依不 

    同對象召開，會議結果由  

    秘書處彙整備查。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費管理： 

一、本會會費固定存放於學生 

會專屬帳戶，各項現金收

支及財務帳目，由會計及 

    財務部門分別負責管理。 

二、本會為鼓勵會員踴躍繳交 

學生會費，得於每學年度

收取之會費總額提撥部分 

    經費，作為補助系科學會 

    及學生社團，舉辦活動之 

    經費申請運用，其「學生 

    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 

    點」，另訂之。 

三、本會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會 

費繳納之數額及繳交方

式，但須由學生議會審議

後，始得更改之。 

四、本會得就具備低收入戶、 

原住民或其他特殊身分之

會員，訂定減免會費規

定，以保障學生權益。 

五、學生會收取會費暨管理辦 

法，另訂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費管理： 

一、本會會費固定存放於學生 

    會專屬帳戶，各項現金收  

    支及財務帳目，由會計及 

    財務部門分別負責管理。 

二、本會為鼓勵會員踴躍繳交 

    學生會費，得於每學年度 

    收取之會費總額提撥部分 

    經費，作為補助系科學會 

    及學生社團，舉辦活動之 

    經費申請運用，其「學生 

    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 

    點」，另訂之。 

三、本會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會 

    費繳納之數額及繳交方 

    式，但須由學生議會審議 

    後，提送學務處處務會議 

    同意，並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備查，始得更改之。 

四、本會得就具備低收入戶、 

    原住民或其他特殊身分之 

    會員，訂定減免會費規 

    定，以保障學生權益。 

五、學生會收取會費暨管理辦 

    法，另訂定之。 

為落實大學法學生自治精神，

刪除「本會得依實際需要調整

會費繳納之數額及繳交方式，

但須由學生議會審議後，提送

學務處處務會議同意，並經行

政會議通過後備查，始得更改

之」，修正為「本會得依實際

需要調整會費繳納之數額及繳

交方式，但須由學生議會審議

後，始得更改之。」，使學生

會具修法彈性及即時性。 

第二十七條 

本會會長應於每學期初及期末

各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乙次，與

會人員為： 

一、各系科學程學會正副會長。 

二、學生議會議員。 

三、行政中心處部長。 

第二十七條 

本會會長應於每學期初及期末

各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乙次，與

會人員為： 

一、系科學會會長及各班班代。 

二、學生議會議員。 

三、行政中心各部門部長。 

一、為能有效達成會議，因此  

    各班班代由各系科學會會 

    長傳達意見。 

二、相關詞彙進行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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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本規程由學生會議全體議員三

讀決議通過之日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二十八條 

本規程由學生議會審議通過，

送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為落實大學法學生自治精神，

刪除「本規程由學生議會審議

通過，送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

核備後實施」，修正為「本規程

由學生會議全體議員三讀決議

通過之日施行」，使學生會具修

法彈性及即時性。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08 22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提案人 姓名/陳芑萁 單位/行政中心 職稱/社團部長 

連署人 徐婕、魏榆芳、吳昱緯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二讀修

訂草案，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修訂法規  □新訂法規  □ 人事任命案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 

點」二讀修訂草案，內容詳如附件一、二讀修訂草案表 

。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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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 

二讀修訂草案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申請補助對象須具備以下條件

及資格： 

一、已通過學校核定成立之學 

生社團及系、科、學程學會 

(以下簡稱社團)。 

二、需參加校內學生社團評選， 

且成績達乙等（含）以上， 

惟新成立未達一年社團不 

在此限。 

三、學校公告社團選填截止日， 

學生社團成員須達十人 

（含）以上繳交學生會費 

。 

四、學校公告社團選填截止日， 

系、科、學程學會成員須 

達十人（含）以上繳交學生 

會費。 

第三條 

申請補助對象須具備以下條件

及資格： 

一、已通過學校核定成立之學 

生社團及系(科)學會(以 

下簡稱社團)。 

二、需參加校內學生社團評選， 

且成績達乙等（含）以上， 

惟新成立未達一年社團不 

在此限。 

三、學校公告社團選填截止日， 

學生社團成員須達十五人 

（含）以上繳交學生會會 

費。 

四、學校公告社團選填截止日， 

系(科)學會成員須達十人 

（含）以上繳交學生會會 

費。 

一、因應本校也有學程設置， 

因此完善法規之說明。 

二、因應成立社團人數為十五 

人，為符合比例，因此調 

降標準至十人。 

三、針對文字說明做修改。 

第四條 

社團補助金經費來源，以每學

年度社團成立總數，各編列壹

仟伍佰元整預算，並以符合補

助申請條件之社團數平均分配

補助金額上限，本會得依當屆

學生會費實收總額予以適時調

整之。 

第四條 

社團補助金經費來源，以本會

每學年度收取之會費總額提撥

百分之十，並以符合補助條件

之社團數平均分配，各社團補

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貳仟伍佰

元整，惟得依當屆學生會費實

收總額予以適時調整。 

一、計算方式與以往不同，因此 

從「以本會每學年度收取之 

會費總額提撥百分之十」改 

為「以每學年度社團成立總 

數，各編列壹仟伍佰元整補 

助預算」。 

二、為配合學生會近年來的收支 

管理，因此進行相關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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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社團補助金之申請流程及注意

事項： 

一、社團須於活動三週前（含 

當天），繳交學生會社團 

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附 

表一）及相關佐證資料至 

本會社團部受理，並經本 

會會計處長、財務部長及 

會長核定後始可進行相關 

籌備及採購工作。 

第九條 

社團補助金之申請流程及注意

事項： 

一、社團須於活動三週前（含當 

天），繳交學生會社團活動 

經費補助申請表（附表一） 

及相關佐證資料至本會社 

團部受理，並經本會會計 

長、財務部長及會長核定 

後始可進行相關籌備及採 

購工作。 

正名本會會計處長稱呼。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08 22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提案人 姓名/劉承逸 單位/本部 職稱/行政副會長 

連署人 宋明蓁、章涵慈 

案由主旨 
茲提出「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新訂條文草

案三讀，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修訂法規  ■新訂法規  □ 人事任命案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茲提出訂頒「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

點」新訂條文草案三讀，內容詳如附件。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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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草案總說明 

    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為本校學生會幹部代理依據，因目前尚未建立相

關條文，為使學生會獲得更合適之管理，因而擬具本法草案，以符合當前學生會所需。其全文共計

十三條，要點說明如下： 

一、法規設立之目的。（第一條） 

二、會長、副會長職權代理。（第二條） 

三、行政中心處部長代理。（第三條） 

四、正、副議長補選辦法。（第四條） 

五、各科系學程議員補選辦法。（第五條） 

六、學生議會秘書處組成。（第六條） 

七、學生議會委員會組成。（第七條） 

八、立法中心幹部職權代理。（第八條） 

九、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運作。（第九條） 

十、主任選舉委員代理。（第十條） 

十一、正、副主任選舉委員補選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選舉委員補選規定。（第十二條） 

十三、決議辦法。（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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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 

新訂條文草案對照表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立法目的） 

本會為建立完善之代理制度，維持學生會組織運作，特訂

「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 

法規設立之目的。 

第 二 條（會長、副會長職權代理）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一、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行政副會長代理行使其職

權，若行政副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則由活動副會

長代理職權至任期屆滿。 

二、會長、副會長同時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秘書處長代

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惟如其剩餘任期逾三個月以

上時，則應立即辦理補選，新任會長任期至原任會長任

期屆滿為止。 

三、在新任會長未依法改選產生前，由秘書長繼續代理行使

其職權，直到新任會長產生為止。 

四、副會長於任期內因故請辭時，會長得於一個月內提名新

任人選，經學生議會同意通過後繼任，任期至原職缺屆

滿為止，並向全體會員公告之。 

會長、副會長職權代理。 

第 三 條（行政中心處部長代理） 

一、行政中心 

   （一）本會行政中心設置秘書處、人力資源發展暨訓練  

         處、會計處、財務部、學生權益部、新聞部、活動   

         部、社團部、公共關係部等行政部門。 

 （二）處部門應設處部長一人，任期一年，處部長名單由 

行政中心處部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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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決議通過後就任，任期至當 

        屆學生會會長交接止。 

二、行政中心處部長職權代理 

  （一）各部門之處部長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第一代理 

        人代理行使其職權。 

  （二）各部門之處部長於任期內因故請辭時，會長得於一 

        個月內提名新任人選，經學生議會同意過後繼任， 

        任期至原職缺屆滿為止，並向全體會員公告之。 

  （三）開始代理及結束代理時，皆應完成交接清冊。 

  （四）新任處部長上任後一個月內，提出完整職務代理清 

        冊送會長核備。 

第 四 條（正、副議長補選辦法）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第十六

條： 

一、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召開會議

補選之。但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應由選舉委員會於

出缺時，十日內召集臨時會議分別補選之。 

正、副議長補選辦法。 

第 五 條（各科系學程議員補選辦法）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第十九

條： 

一、  學生議會議員由各科系公開遴選產生（該科系

人數達150人以上一名議員代表，人數 達300人

為兩名議員代表，依此類推；若未滿150人也得

推派議員代表一名）；惟該科系學程學會代表未

符第二十條資格規定時，得向選舉委員會提報並另

選代表遞補之。 

各科系學程議員補選辦法。 

第 六 條（學生議會秘書處組成） 

一、學生議會設秘書處，應置秘書長一名，由議長提名，經 

學生議會秘書處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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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會決議通過後就任。 

二、秘書長得下設副秘書長二名，秘書若干名，均由秘書長 

提請議長任命之。 

第 七 條（學生議會委員會組成） 

一、學生議會應設置常設委員會，以處理各項事務。 

  常設委員會如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二、常設委員會代理制度： 

  （一）該委員會召集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該委 

     員會內部推舉新任召集委員，行使其職權。 

學生議會委員會組成。 

第 八 條（學生議會幹部職權代理） 

一、學生議會幹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第一代理人代理 

行使其職權。 

二、開始代理及結束代理時，皆應完成交接清冊。 

三、學生議會幹部上任後一個月內，提出完整職務代理清冊 

    送議長核備。 

立法中心幹部職權代理。 

第 九 條（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運作）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

織章程」第四條： 

一、本會置委員十八人以上，儲備委員二至六人，其中主任

委員一人，對外代表本會，副主任委員一人，主任監察

委員一人，秘書長一人；其餘委員十四人以上，委員名

單由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及各系科學會推舉產生並送學

生議會備查後聘任之。 

二、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主任監察委員及秘書長，均由

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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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互相推舉投票產生。以上推舉投票須有全體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辦理，上述委員之任用，票數

應以委員總額過三分之二數之同意行之。 

三、委員任期為一學年，任期至當屆學生會會長交接為止。 

四、委員若因故請辭出缺，各委員應依前項程序薦舉補提人

選，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儲備委員應於選舉活動日前二個月，依前項程序由行政

中心、學生議會及各系科學程學會推舉，且任期至當屆

學生會會長交接為止。 

第 十 條（主任選舉委員代理）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

織章程」第十條： 

本會置副主任委員一人，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主任委員出

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代理職務。 

主任選舉委員代理。 

第 十一 條（正、副主任選舉委員補選規定）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

織章程」第十五條： 

主任委員因故請辭，由副主任委員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

滿，惟如其剩餘任期逾六個月以上時，則應立即辦理補選，

新任主任委員任期至原任主任委員任期屆滿為止。以上補選

之投票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投，新任主任

委員之任用，票數應以出席委員過三分之二數同意行之。 

正、副主任選舉委員補選規定。 

第 十二 條（選舉委員補選規定）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

織章程」第十六條： 

副主任委員、主任監察員、選舉委員及秘書長於任期內因故

請辭時，各委員得於一個月內推舉新任委員人選，經主任委

員同意通過後繼任，任期至原職缺屆滿為止，並公告周知。 

選舉委員補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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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決議辦法） 

本要點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決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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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要點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立法目的） 

本會為建立完善之代理制度，維持學生會組織運作，特訂「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運作

要點」。 

第二章 行政中心運作 

第 二 條（會長、副會長職權代理）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一、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行政副會長代理行使其職權，若行政副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則由活動副會長代理職權至任期屆滿。 

二、會長、副會長同時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秘書處長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惟如其剩餘 

任期逾三個月以上時，則應立即辦理補選，新任會長任期至原任會長任期屆滿為止。 

三、在新任會長未依法改選產生前，由秘書長繼續代理行使其職權，直到新任會長產生為止。 

四、副會長於任期內因故請辭時，會長得於一個月內提名新任人選，經學生議會同意通過後繼任，

任期至原職缺屆滿為止，並向全體會員公告之。 

第 三 條（行政中心處部長代理） 

一、行政中心 

   （一）本會行政中心設置秘書處、人力資源發展暨訓練處、會計處、財務  

         部、學生權益部、新聞部、活動部、社團部、公共關係部等行政部 

         門。 

 （二）處部門應設處部長一人，任期一年，處部長名單由會長提名，經學生  

    議會決議通過後就任，任期至當屆學生會會長交接止。 

二、行政中心處部長職權代理 

  （一）各部門之處部長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第一代理人代理行使其職 

        權。 

  （二）各部門之處部長於任期內因故請辭時，會長得於一個月內提名新任人  

     選，經學生議會同意過後繼任，任期至原職缺屆滿為止，並向全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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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公告之。 

  （三）開始代理及結束代理時，皆應完成交接清冊。 

  （四）新任處部長上任後一個月內，提出完整職務代理清冊送會長核備。 

第三章  立法中心運作 

第 四 條（正、副議長補選辦法）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第十六條： 

二、議長或副議長辭職、去職或身亡，學生議會應召開會議補選之。但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應

由選舉委員會於出缺時，十日內召集臨時會議分別補選之。 

第 五 條（各科系學程議員補選辦法）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第十九條： 

一、  學生議會議員由各科系學程學會公開遴選產生（該科系人數達150人以上一名議員  

代表，人數達300人為兩名議員代表，依此類推；若未滿150人也得推派議員代表一

名）；惟該科系代表未符第二十條資格規定時，得向選舉委員會提報並另選代表遞補之。 

第 六 條（學生議會秘書處組成） 

一、學生議會設秘書處，應置秘書長一名，由議長提名，經學生議會決議通過後就任。 

二、秘書長得下設副秘書長二名，秘書若干名，均由秘書長提請議長任命之。 

第 七 條（學生議會委員會組成） 

一、學生議會應設置常設委員會，以處理各項事務。 

  常設委員會如下： 

    （一）法規委員會。 

    （二）財政委員會。 

    （三）學生權益委員會。 

二、常設委員會代理制度： 

  （一）該委員會召集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該委員會內部推舉新任召集委員，行使其職 

     權。 

第 八 條（學生議會幹部職權代理） 

一、學生議會幹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第一代理人代理行使其職權。 

二、開始代理及結束代理時，皆應完成交接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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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議會幹部上任後一個月內，提出完整職務代理清冊送議長核備。 

第四章  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運作 

第 九 條（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運作）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四條： 

一、本會置委員十八人以上，儲備委員二至六人，其中主任委員一人，對外代表本會，副主任委員

一人，主任監察委員一人，秘書長一人；其餘委員十四人以上，委員名單由行政中心、學生議

會及各系科學會推舉產生並送學生議會備查後聘任之。 

二、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主任監察委員及秘書長，均由本會委員互相推舉投票產生。以上推舉

投票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辦理，上述委員之任用，票數應以委員總額過三分之

二數之同意行之。 

三、委員任期為一學年，任期至當屆學生會會長交接為止。 

四、委員若因故請辭出缺，各委員應依前項程序薦舉補提人選，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五、儲備委員應於選舉活動日前二個月，依前項程序由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及各系科學程學會推  

舉，且任期至當屆學生會會長交接為止。 

第 十 條（主任選舉委員代理） 

依據本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十條： 

本會置副主任委員一人，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代理職務。 

第 十一 條（正、副主任選舉委員補選規定） 

依據本會 「國立 高 雄餐旅大 學學生 會 學生自治 選舉委 員 會組織章 程 」第 十 五條： 

主任委員因故請辭，由副主任委員代理行使其職權至任期屆滿，惟如其剩餘任期逾六個月以上時，

則應立即辦理補選，新任主任委員任期至原任主任委員任期屆滿為止。以上補選之投票須有全體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投，新任主任委員之任用，票數應以出席委員過三分之二數同意行之。 

第 十二 條（選舉委員補選規定） 

依據本會 「國立 高 雄餐旅大 學學生 會 學生自治 選舉委 員 會組織章 程 」第 十 六條： 

副主任委員、主任監察員、選舉委員及秘書長於任期內因故請辭時，各委員得於一個月內推舉新任

委員人選，經主任委員同意通過後繼任，任期至原職缺屆滿為止，並公告周知。 

第五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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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決議辦法） 

本要點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08 22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提案人 姓名/張意慈 單位/財務部 職稱/財務部長 

連署人 李沛欣、莊博勛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器材租借使用辦法」三修訂草案，

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修訂法規  □新訂法規  □ 人事任命案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器材租借使用辦法」

三讀修訂草案，提請審議內容詳如附件一、草案修正表。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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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器材租借使用辦法 

三讀修訂草案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校系科學程學會、核准成立

之學生社團，方可租借本會器

材。 

第 二 條  

本校系科學程學會、核准成立

之學生社團及已繳費之會員，

方可租借本會器材。 

不限制於有繳費的會員，讓全

校同學都有使用學生會器材的

權益。 

第 四 條  

借用器材須於領取日前一個

月，於本會官方網站登記器材

租借表格，逾時不予受理，為提

升器材借用流通性及借用率，

最長借用時間以五個工作日為

限。 

第 四 條  

借用器材須於領取日前十日，

於本會官方網站登記器材租借

表格，逾時不予受理，為提升器

材借用流通性及借用率，最長

借用時間以五日為限。 

1.根據學生會官方網站系統設 

  定，將法條修改為領取前一 

  個月開放登記。 

2.明確標示為五個工作日，減 

  少學生會與同學在認知上的 

  誤會。 

第 六 條  

器材借用時間及期限以預約登

記之借還日為原則，如有特殊

原因需延長使用期限者，須於

歸還日前兩個工作日向本會提

出書面或線上申請，並待本會

核准通過。 

第 六 條  

器材借用時間及期限以預約登

記之借還日為原則，如有特殊

原因需延長使用期限者，須於

歸還日前二日向本會提出書面

申請，並待本會核准通過。 

明確標示為前兩個工作日，減

少學生會與同學在認知上的誤

會。 

第 九 條  

借用 Truss架於領取當日，須押

本會發放之有效期限內 Truss

架租借證，並與線上登記租借

證編號相符，方可租借。 

第 九 條  

借用 Truss架於領取當日，須出

示本會發放之有效期限內 

Truss架租借證，並與線上登記

租借證編號相符，方可租借。 

由於 Truss架屬於危險器材，由

出示租借證改為押租借證可以

確認領取器材的人與租借證擁

有人是否為同一人。 

第 十二 條  

器材於租借期間如有損壞或遺

失，應於登記歸還日起十個工

作日內，依器材損壞或遺失賠

償基準表，按賠償金額交至本

會結案。 

第 十二 條  

器材於租借期間如有損壞或遺

失，應於登記歸還日起十日內，

依器材損壞或遺失賠償基準

表，按賠償金額交至本會結案。 

明確標示為十個工作日內，減

少學生會與同學在認知上的誤

會。 

第 十三 條  

租借之單位或會員個人有以下

之情形，違規一次則十四個工

作日內暫停租借於該單位， 違

第 十三 條  

租借之單位或會員個人有以下

之情形，違規一次則十四日內

暫停租借於該單位， 違規二次

1.明確標示為十四個工作日 

  內，減少學生會與同學在認 

  知上的誤會。 

2.明確標示為二十八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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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二次則二十八個工作日內暫

停租借於該單位，違規三次則

該學期暫停租借於該單位。 

一、器材借用以同一次活動為

限，該租借單位不符申請

事由使用者。 

二、私自轉借本會器材給予他

人使用者。 

三、借用器材逾期歸還亦未向

本會事前告知者。 

四、借用器材損壞亦未於規定

時限內繳納賠償金者。 

則二十八日內暫停租借於該單

位，違規三次則該學期暫停租

借於該單位。 

一、器材借用以同一次活動為

限，該租借單位不符申請

事由使用者。 

二、私自轉借本會器材給予他

人使用者。 

三、借用器材逾期歸還亦未向

本會事前告知者。 

四、借用器材損壞亦未於規定

時限內繳納賠償金者。 

  內，減少學生會與同學在認 

  知上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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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記錄	

第十五屆 1121 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時	 	 間：112 年 09 月 04 日（星期一）下午 22 時 00 分	

地	 	 點：Google	Meet（代碼：vig-exrq-cga）	

主	 	 席：莊議長坤宇	 	 	 	 	 	 	 	 	 	 	 	 	 記錄：吳喻涵	

出	席	者：莊議長坤宇、張副議長定甫、王議員玉玲、王議員暄貽、方議員文琪、

林議員育詳、施議員堃壕、郭議員心如、葉議員芷岑、葉議員琇淳、

黃議員竣霆、詹議員承洋、張議員竣恩、蔡議員承倢、蕭議員予昌、

戴議員以琳	

列	席	者：宋會長明蓁、劉副會長承逸、章副會長涵慈、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周秘書長雨晴、洪副秘書長于軒	

請假人員：林議員育詳	

缺席人員：郭議員心如、葉議員琇淳、張議員竣恩、蕭議員予昌	

壹、 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22	時 03 分)	

貳、 主席致詞	 	

各位議座、秘書以及行政中心幹部大家晚上好，感謝大家撥空上線來參與

本次會議。今天一樣有諸多議案需要麻煩議座們協助審議，歡迎各位議座

踴躍表達自己的意見，謝謝。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三讀修訂草案，

提請審議。	

莊議長坤宇：這裡請提案人行政中心行政副會長劉承逸做簡略說明。	

劉行政副會長承逸：各位行政中心的幹部以及議眾們大家好，我是行政副

會長劉承逸，三讀修訂草案與一讀、二讀草案內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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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再麻煩各位議眾提請審議，以上。	

討論及質詢：	

莊議長坤宇：謝謝行政副會長承逸對此案的簡略說明，請問各位議眾

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異議要提出？若無的話，針對此提

案進行線上投票半數決，	+1	為同意，	+0	為不同意，	

10	秒表決，現在開始投票，請秘書清點票數。	

	

決議：贊成	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提案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社團經費補助要點」二讀修

訂草案，提請審議。	

莊議長坤宇：這裡請提案人行政中心社團部長長陳芑萁做簡略說明。	

陳社團部長芑萁：各位議眾及行政中心的幹部們大家好，我是行政副社團

部長陳芑萁，二讀草案與一讀內容相同，再麻煩各位議

眾提請審議，以上。	

討論及質詢：	

莊議長坤宇：謝謝社團部長陳芑萁對此案的簡略說明，請問各位議眾

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異議要提出？若無的話，針對此提

案進行線上投票半數決，	+1	為同意，	+0	為不同意，	

10	秒表決，現在開始投票，請秘書清點票數。	

	

決議：贊成	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提案三】：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各處部門暨委員會職責代理

運作要點」新定條文草案三讀，提請審議。	

莊議長坤宇：這裡請提案人行政中心行政副會長劉承逸做簡略說明。	

劉行政副會長承逸：各位行政中心幹部以及議眾們大家好，我是行政副會

長劉承逸，法規以及內容與二讀相同，請各位議眾提

請審議，以上。	

討論及質詢：	

莊議長坤宇：謝謝行政副會長承逸對此案的簡略說明，請問各位議眾

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異議要提出？若無的話，針對提此

案進行線上投票半數決，	+1	為同意，	+0	為不同意，	

10	秒表決，現在開始投票，請秘書清點票數。	

	

決議：贊成	 5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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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器材租借使用辦法」三讀

修訂草案，提請審議。	

張副議長定甫：這裡請提案人行政中心財務部長張意慈做簡略說明。	

張財務部長意慈：議長、各位議座以及各位行政中心夥伴大家好，我是財

務部長張意慈，三讀修訂草案內容與一讀、二讀相同，

請各位議眾提請審議，以上。	

討論及質詢：	

莊議長坤宇：謝謝行政中心財務部長張意慈對此案的簡略說明，請問

各位議眾有無任何正反意見或異議要提出？若無的話，

針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半數決，	+1	為同意，	+0	為

不同意，	10	秒表決，現在開始投票，請秘書清點票數。	

	

決議：贊成	 3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今日感謝各位議座以及行政中心夥伴參與本次會議，大家辛苦了，謝

謝大家，請秘書宣讀下一個議程。	

壹拾、 散會	 	 (結束時間：	22	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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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名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8日 
發文字號：高餐議(莊)會字第 11211015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議程乙份 
 

開會事由：第十五屆 1121學期 暑期會期 第六次例行會議 

開會時間：112年 9月 4日（一）下午 22時 00分 

開會地點：Google Meet（代碼：vig-exrq-cga） 

主持人：莊議長坤宇  

聯絡人及電話：周雨晴 0916-778-658 

 
出 席 者：莊議長坤宇、張副議長定甫、王議員玉玲、王議員暄貽、方議員文琪、

林議員育詳、黃議員竣霆、葉議員芷岑、葉議員琇淳、張議員竣恩、

施議員堃壕、詹議員承洋、蔡議員承倢、蕭議員予昌、郭議員心如、

戴議員以琳 

列 席 者：宋會長明蓁、劉副會長承逸、章副會長涵慈、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周秘書長雨晴、洪副秘書長于軒  

副本：學生議會秘書處 
 

備註： 
一、當天會議無提供餐食，會議中可用餐。 
二、若因故不克出席，務必於 112年 9月 1日 23時 59分前完成  
    請假。 

線 

裝 

訂 


